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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部授食字第1021452827B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(10214528272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「公告廢止含calcitonin成分鼻噴劑型藥品許可

證共6件」影本乙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、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、和聯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

、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

副本：各縣市衛生局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

基層醫療協會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、社團法人台灣臨床藥學會

、台灣藥物臨床研究協會、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

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中華民國

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

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財團法人醫藥品查

驗中心、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、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2013-12-03
16:28:36


